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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经济援助釉救灾援助: 

联合国救灾协调专员办事处 

经济及社会理奠会 

1984牟第二届常会 

临时议程* *项目 

1 8 

特别经济、人道主义 

和救灾援助 

联合国救灾协调专员办事处 

秘书长的捅告 

增 编 

建议的关于加快运送紧急援助的 

公约草案 

* A / 3 9 / 5 0 . 

* * B / l 9 8 4 / 1 0 0 

8 4 - 1 4 9 2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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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每次灾害各有特点，各有其棘手之处釉问题， 

但是，己经遇到的问题在很大程度上是在近年来的 

许多重大灾害中发生的^这些问题从警损系统的功能 

不足到福讯包括电信的失灵，不一而足，直中包括对 

于紧急情况和当地资源无法满足的优先需要的性质和程 

度没有可靠的旱期情报，这种对情况的不了解给想要捐 

助的方面造成严重的困难和妨碍·此外还有对从海外 

迅速运送援助的障碍，例如不能及时得到飞机飞越釉降 

落的许可，不明确救灾物脊是否免征进口税釉不受限制， 

在有些情况下没有给予救灾组织釉单位。旅游汇率'或 

类似的优惠汇率。以及没有在事先作出安排让红十字机 

构便剧目己的无线电发射机和波长。"( E丫4994，第 

5段 ) 

儿为国际救灾的有效进行清除障碍的问题，不是一个新问题，秘书长曾经 

在 ^ ^ 7 1车提出一份报告。经济及社会理事会釉大会当车讲行讨论后·设立了联 

合国救灾协调专员办事处。秘书长孙份掘告中归纳的一些主要问题·今天仍然存 

在。 

乳但是，这些年来·加强国际救灾合作的晋遏愿望与时俱增。联合国系统 

许多从事长期持续的发展和福利T作的机构也有讲行有效孜灾工作的能力，并且有 

法律文书规定这些机构在特定国家的工作加存在。各国签订了一些双边相区域协 

定。有时还包括国际性政府机构或组织的参与，这些协定对缔约国提供釉接受援助 

作了规定。一些已经生效的公理具体问题的同际公约，不论其案文中是否提到救 

灾。在讨论加沃孜灾的问越时都可以适嗣。 

故联合国救灾协调专员除直佛职责外。必须"与一切有关组织建立和休持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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密切的合作，并和它们作一切可以做到的事先安排，以期确保最有效的协助" 

(^^ 7 1在1 2 月 1 4日大会第2 8 ^ 6 ( X X v ^ )号决议)。应该指出·在编制 

秘书长的上进捎告时·有一个国家的政府当时就指出: 

"如果联合国能提出一些便利援助措施的建议·就进入有关国家、海关手续、 

要求外国救灾人员和有关赔偿责任及费用的问题拟订条例，将是很有帮助的，" 

( E ^ ^ ^ 9 4 ^ 注 1 8 ) 

大会第2816(XXV^)号决议体现了这项建议的意图，请可能的受援国政府"考虑 

适当的立法或其他措施，以便接受援助，包括飞机越境权釉降落权以及贩济队所需 

要的特权和豁免"。 

4，这些都是一个具有稳固的全面法律基础的有效防备灾害组织的基本因素， 

但是还没有得到足够普遍的采纳，在^^^^和1 q 7 7车，联合国救灾协调专 

员釉红十字协会秘书长调查了进行救灾时遇到的问题，并提出一项包括建议在内的 

捅告( A / ^ ^ ^ ^ ^ 釉 c O r r. 1，附件二)，大会和国际红十字会会议在 T L̂  7 7 

车审议了这项捎告，经济及社会理事会于^^ 7 7车8月3日通过第 2 ^ ̂  n̂ 2 

(LX^^1)号决议·汪意到调查捎告，弃请协调专员 

"继续这些努力，并同各国政府、联合国机构和适当的政府间组织和目愿机 

构尤其是国际红十字会合作，特别汪意推行旨在消除障碍·加速国际救济援助 

的措施。， 

理事会同一项决议还呼吁各国政府对执行该拥告的建议给予适当的老虑。后来， 

^ ^ 7 7车1 2月8日大会第3步"56号决议对理事会的决议表示赞成， 

5·联合国孜灭协调专员此后的行动·主要是很据仰发往各国政府的问题单所 

得到的答复，确定关于订立一项倒际公约·或者在不能订立公约的情况下签订一系 

列个别协定的建议能得到何种程度的接受·提出这张问题单·是为了查明各国目 

前外理发放签证、免征关税等问题的惯例·^^ 8 n车·联合国训练研究所(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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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所)开始题为"救灾行动示范规则"的研究。'国际法协会也编写了一些提识。 

在更大的范周内·大会^^ 1 9 8 1年起每年郡通过决议，要求加强联合国系统对各 

种灾害作出反应的能力。提高各国政府应付出现的灾善的能力· 

6 。 ^ ^ 8 2年后期，联合国救灾协调专员请一名顾问调查和捅告过去所作的 

企图加快国际救灾工作的进行的努力，研究所涉的国际法原则以及现行的，惯例釉存 

在的问题，并提出符合现在需要的解决办法。对顾问的工作羊不打算加以限制， 

所以没有指定想要得到的结果。这项工作宣布的目的是要柞"目然灾害或其他灾 

害情况"下。加快国际救灾工作的进行·这属于大会给予救灾协调专员的任务范围 

之 内 ( ^ ^ 7 1聋1 2 月 1 4日大会第2 8 1 6 ( X X V ^ )号决议釉^ ^ 8 1车1 2月 

1 7日大会第 3 6 / 2 2 5 号决议 )， 

7 ， ^ ^ 8 3车9月。一个非正式专家小组审查了顾问的拥告和建议。这个 

小组的成员都是国际法学家，弃且得到参与救灾行动或者其活动直接有关防备灾害 

的联合国一些机构的代表的协助。' 

8。在大会第三^A届会议上，联合国救灾协调专员为讨论秘书长关于救灾专 

员办事处的每度损告作了介绍性发言，。他概要地说明了必须解决的问题，捅告了 

已经取得的进展。大会赞赏地注意到协调专员的发言(^^ 8 3茸1 2 月 2 0日 

第 3 8 / 2 0 2 号 决 议 ) 。 

乱秘书长己经收到联合国法律顾问和国际红十字会对公约草案的评论。对 

各项提议己作一些修改，下面所附的案文已提交经济及社会理事会，以便理事会作 

出决定或交由一个政府专家小组进一步审查。 

注 

一 

'训研所《政策加功效讲究》第8号(出售品编号旦8 2 0 X V·P巧个)。 

'参加者名单可向联合国救灾协调专员办茎处查阅。 

见 A ^ C . 2 ^ 3 8 ^ ^ R 3 ^ 」 第 1 - - 1 2 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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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关于加速运送紧怠援助的公约章案 

本公约缔约备圆， 

考虑到历史上灾害加紧急情况曾给各个民族句各个国家带来惨重的生命湘 

财产损失， 

认识到釉关注灾害对所有国家特别是发展中国家运成的苦难湘严重的经济 

及社会后果，并铭记囱际发展战略的有关砚定， 

注意到国际社会对备次灭署乐忘提供援助，耳在有此需要时会继续这样做， 

对提高国际社会迅速茄有效地提供紧忌人道主义援助的能力感到关心， 

一 " 

回顾^^ 7 0年1 0月 2 4日联合国大会通过的《关于各国依联合国宪章 

建立友好的关系和合作的圆际法原则宣言》申所表达的同际法原则，特别是备 

国有义务按照《冤章》互相食作的原则茄备国主叹平等。不干涉任何周家内部 

管辖事务的原则， 

欢迎联合国大会设立联合国救灾协调专员办事处，以动员、指导和协调联 

合厨系统各组织的救灾活动，并协调联合国的援助湘一切外来的援助， 

兹协议如下: 

第 一 部 分 · 一 般 规 定 

第1条 

定 义 

在本公约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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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紧急援助"，以下称为"援助"是指为了满足受灾者的需要而提供的纯 

属人道主义和非政治性的救灾货物和服务; 

(b)"灾害"是指任何自然、总外或蓄忘的事件(非指不祈发展的武装冲突局 

势)，由于这一事件，斋要从领土上发生享作的国家或者受到事件后呆影啊的国家 

以外提供援助; 

(o)"救灾货物"是指作为援助向受灭者发送的物品，例如车辆、食品、种子 

与农具、医药用品、毯子、遮蔽材料或其他基本必需品; 

(^)"服务"是指为满足斋要所必需的人员、设备、运输工具弄^行动; 

(e)"受援国"是指根据本公约在其领土上需要(给予^ C提供)援助的国家; 

圃"援助国或组织"是指根据本公约提供或者协调援助的国家或政府间组织、 

或者国际或国家的非政府组织; 

哟"过境国"是指在其领土上转运送往受援国的紧急援助的国家或者援助必 

须经过其领土方能到达受援国的国家， 

第2条 

公约的目标 

本公约的目标是加快灾后援助的运送· 

第3条 

原则 

1·根据本公约陡供的援助应强照以下原则: 

^a)尊重受援国的主驭，不于涉其内政; 

旧同受暖国的有关当局含作，享更耳遵守具法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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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不从事与本公约目标不符的任何活动，不在受援国领土上从事任何商业或 

政治活动· 

2·受援圆在其领土内有责任提供便利以协调应付灾署情况的行动。 

第4条 

适用范圃 

1·本公约适用于援助国或组织向受援国提供的一切援助。 

2，本公约应适用于灭善的全过程，弃应在所有救灾行动终止时停止适用· 

第二部分·援助 

第5条 

援 助 

1·发生灾善时运送援助的基本条件是: 

(a)除非本公约另有规定，或者援助圆或组织同受援圆另有协议，援助应免费 

提供; 

旧受援圆应确保最有效地利用所得援助，除非援助国或组织另行同意，应将 

援助用于预定日的; 

^e)分发或链供援助时不得有任何种族、肤色、性别、语言、乐教。政治或箕 

愧主张、国籍莉社会出身、出生或其他身分的歧视; 

(a)本公约缔约国应优先处理援助的运送、包括运输、给予必要的过碗便利加 

分发。 

2·受援国加援助回或组织可议定不同于本公约的条款，惺不得背离本公约的 

基本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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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条 

，情报的交换 

1。本公约缔约国如获得可能造成灾善的事件的情损卉将蹦届本讼彩础办鞠堤供援助 

应立即通知可能受灾的国家，弃通知联合国救灾协调专员办事处厂或其他有关组织。 

2。本公约缔约国如获得对帮助受灾圆可能有用的情报，应向受灾圆提供这些 

情报，弄经其同意，向联合国救灾协调专员办事处湘厂或其他有关组织堤供这些情 

损。 

3。存联合国救灾协调专员经请求或按要求执行其协调职责时，本公约缔约国 

应将情况的发展、所需莉所提供的援助以及现有或可能有的救灾货物通知他。 

4，有关援助的机密情报，应得到接受情报方面的尽力保护，防止泄露，并且 

不应滥用。 

第7条 

保护和便利 

1。受援国应采取一切实际措施，保证救灾人员的安全(安全)，保护援助所 

一 " 

用的一切房地、设瓶运输工具。救灾货物和设备。 

2。受援国应(在不妨碍其已加入的关于特权和豁免的现有文书的情况下J给 

予援助国或组织及其人员必要的C特权、豁免。J保护和便利，以便其迅速执行本 

公约规定的职能。受援国特别应: 

(a)迅速向代表援助困或组织的人员免费发给多次过免入境和出境签证; 

(^)为这些人员执行议定职能提供自由进入灾区和在灾区内自由行动的便利; 

(c)准许援助国或组织及其人员进入救灾货物和设备分发前在灾区以外的存放 

地，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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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承认救灾人员所持有的并为执行其议定职能所需要的大学学位专业证书 

及其他能力证书和执照; 

(e)不要求其法律可能规定的任何X作许可证; 

御对援助国或组织人员的薪金和扳酬，(如朵会造成双重征税，)兔征所得 

税。 

3·受援国应归还，或批准和方便重新输出，由援助国或组织提供、但未周于 

援助目的或者己经使厢但援助捶或组织希望保留的任何材料和设备。 

第8条 

通讯 

1·受援国应在符合国家安全的情况下，批准和方便援助国或组织所要求的救 

灾电信，并(在必要情况^^^批准援助圃或组织运用其目已的内部和外部遮讯工具。 

2·受援国应尽可能优先免费提供利用国家电信网的通讯。 

第9条 

通知 

1·援助国或组织应事先向受援国的指定当局通知援助的发送，作出适当的详 

细说明，特别是说明人氏救灾货物和设备的预定到达时间和地点。 

2。受援国收到救灾货物，应遍知援助圆或组织。如有损失或损坏，受援回 

应立即通知援助回或组织，并同其协商所要呆取的措施。 

第1 0条 

援助的质量性质 

1。援助国或组织应保证其援助适合估定的需要并符合受援国的传统和习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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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援助国或组织应保证其援助符合受援国的质量。卫生和其他有关标准或条 

例，除非在救灾行动期间这些标准或条例放弃施行或己作修改。 

第1 1条 

包装、标签和标志 

援助国或组织应在切实可行的范围内对救灾货物的包装。标签和标志使用国际 

上确立的适当制度。 

第1 2条 

识别标记 

1·使用国际上公认的鉴别标记的援助国或组织，应视情况需要用此标记标明 

其救灾货物^^设备、运输工具、人员及其所在地点。 

C 2·没有这种标记的援助国或组织应使用国际民防鉴别标记。这一标记以橙 

色为底，上有兰色等边三角形。) 

队受援国和援助国或组织应采取必要措施，监督这些标记的展示并防止滥用 

第1 3条 

出口 

1。援助国应确保不因国内对出口单据的要求而延误救灾货物和设备的发送。 

2·援助国应把对出口单据的要求限于以联合国贸易单据统一格式为基准的单 

一表格。这种表格的样式附于本公约之后。 

3·海关当局应把救灾货物相设备作为优先项目迅速结关，只可进行为保证海 

关负责执行的法律和条例得到遵守而认为必要的检查。 

4。如有必要，救灾货物的结夫、检查和放行同安排在海夫当局办公时间以外 

和尸或海关办事处以外地点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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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 4条 

鱼旦 

1·受援国应对救灾货物和设备免收对进口征收的或同进口有关的一切关税和 

任伺费周，免收一切国内税收或其他任何国内费用。 

2·受援国应对救灾货物和设备免除任何进口禁止或限制。 

3·如果有夫健康、卫生和动物保护的条例会延误进口，受援国应尽可能对救 

灾货物和设备免予实行这些条例。 

4·受援国应确保不因国内对进口单据的要求而廷误救灾货物和设备的运送。 

5。受援国应把对进口单据的要求限于以联合国贸易单据统一格式为基准的单 

一表格。这种表格的样式附于本公约之后。 

6·海关当局应把救灾货物和设爷作为优先项目迅速结夫，只可进行为保证海 

关负责执行的法律和条例得到遵守而认为必要的检查。 

T·如有必要，救灾货物的结关、检查和放行可安排在海关当局办公时间以外 

相尸玖海关办事处以外地点进行。 

第1 5条 

财务规定 

除非援助国或组织同接受国另有协议，受援国应负担以下费用: 

(a)救灾货物和设备的卸货、存仓卞搬运、保陇发运和分发; 

(^)运送援助所需的当地行政、人员和后勤丈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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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 6条 

会计 

一 " 

受援国应保持议定必需的关于救灾货物及其分发的会计和统计记录，并应接援 

助国或组织的要求向其提供这些记录和报告。 

第1 7条 

不当行为 

一 

1，本公约缔约国应在其各自管辖范围内，对非法挪用或私吞救灾货物或设备 

的行为提起适当的诉讼· 

2，援助国或组织和受援国应互相提请注意实际执行本公约时出现的任何困难· 

第1 8条 

援助的终止 

受援国或者援助国或组织可通知援助的终止，如有必要则该通知所涉及的才公 

约缔约国应作出安排，按照本公约的规定有条不紊地结束援助。 

第三部分运输 

第1 9条 

便利 

1，本公约缔约国，不论是受援国、援助国或首过境国，都应优先捍供充分的 

运输工具和有关服务，以利于迅速运输救灾货物，方便救灾人员的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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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本公约缔约国应为运输援助物品提供便利。它们应尽可能作出适当安排， 

保证在其领土上或通过其领土的救灾货物和设备迅速装卸、结炎转运、存仓和续 

廷 · 

3·如果不能免费提供运输和有关服务，则应尽可能降低费用，并往任何情况 

下不应高于有关国家运输本国货物时所收的费用· 

4·如有必要，受援国应准许援助国或组织运用其自己的运输工具· 

第2 0条 

过境 

1·本公约缔约国应: 

同在援助国或组织的救灾货物、设备和人员及莫运输工具往返于受援国时给 

予 穿 越 或 飞 越 其 领 土 的 过 境 权 ; 一 

闷/对救灾货物和设备免除任何关栈收费，免征一切关税或有关过境的其他任 

何费用; 

(c)保证援助通过其领土时的安全· 

2·本公约缔约国应把对过境单据的要汞限于以联合国贸易单据统一格式为基 

准的单一表格·这种表格的样式附于本公约之后· 

3，海关当局对过境救灾货物和设备只可进行为保证海关负责执行的法律和条 

例得到遵守而认为必要的检查· 

第2 1条 

1·才公约缔约国对于援助国或组织使用的或以其名义使用的运输援助的民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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飞机，应不加任何不当拖延地准许飞越、降落釉起飞。这类飞机在受援国领土内 

也应接照运送援助的需要准予运行。 

2·非民用飞机的运行，应得到飞机将要飞入或飞越其领士的本公约缔约国的 

事先批准。 

第四部分赔偿责任 

第2 2条 

赔偿责任 

1·受援国应对交付到其领土上的援助所引起的或其过程中所发生的或以其他 

方式同其相关的一切危险和索赔负责。受援国特别应负责处理第三方可能对援助 

国或组织或其人员提出的索赔要求·如发生有关援助的索赔或赔偿责任，受援国 

应认为援助国或组织或其人员无损善意图，但个人在明知会造成损害的情况下故意 

或鲁莽造成损害所引起的赔偿责任不在此例。 

2·在受援国领土内因援助造成援助国或组织人员死亡、暂时或永久伤署以及 

非易腐设备或材料的损失或损坏，受援国应予以补偿。 

3。援助国应对其本国领土上发生损害或伤善所造成的一切危险和索赔负责。 

4，本条不妨碍根据适用国家法律提起追索诉讼，但对于援助国或组织的人员， 

只有往其明知会造成损害的情况下故意或鲁莽造成损害或伤害，方可提起追索诉讼。 

第五部分]最后规定 

第2 3条 

保管者 

联合国秘书长应为才公约及一切有关又书、通知、声明等的保管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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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 4条 

国家的签字、批准、接吏通过和加入 

1，本公约应对所有周家开放签字，直至(、) 

2·才公约须经签字国批准、接受或通过· 

3·本公约从开放签字之日起应继续开放，供所有国家加入· 

第2 5条 

政府问组织的接受 

本公约应开放给政府间组织接受，接受以通知形式实行· 

第2 6条 

非政府组织的保证适用 

1·非政府组织根据要求提供紧急援助时，可保证其所参加的行动适用才公约 

的规定。 

2·此项保证应以书面声明形式作出· 

第2 7条 

生效 

1·本公约应在第二份国家批准、接受、通过或加入又书交存之日起第三十天 

生效· 

己开放签字之日起不超过一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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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对于在第二份国家批准、接受、通过或加入又书交存以氏接受、诵过或 

加入本公约的每一国家或政府间组织，木公约应在相应的又书交存后第三十天起生 

效 。 

第2 8条 

临时适用 

任何缔约国在签字、批准、接受、通过或加入时可宣布，在本公约按照第2 9 

条生效之前，从其决定的日期起，将临时造用本公约。 

第2 9条 

关于紧忌援助的其他协定的适用 

1·本公约不影啊缔约国在其生效前订立的其他协定的适用。 

2·本公约生效后不应妨碍缔约国达成关于紧急援助的其他协定，但以不影啊 

其他国家和组织适用本公约规定的权利和义务为限· 

第3 0条 

保留 

" @ 电 

(备选菜又^ ) 

对本公约任何规定不得作出保留， 

(备选案又3U) 

对本公约任何规定可作保留，但C 3^ 



A/39/267/AddO2 

E/'^g^V96^'Ad^.2 

， 

C h m e 8 e 

田g e 17 

第3 1条 

争端的解决 

(备选案文^^ 

1·有关才公约解释或适用的任侗争端，应由争端当事万直接谈判解决，或在 

不能直接谈判解决旷应按照本公约缔约国以(三分之二)多数制定的程序予以解 

决· 

2·如争端涉及已保证遵守才公约规定的非政府组织，本条第1款所指的决定应 

应让该组织公平参加解决程序· 

(登选案又^^ 

1，有关本公约解释或适用的任何争端，应由争端当事万直接谈判解决，或在 

不能直接谈判解决时，如经本公约缔约国(三分之二)多数同意，应提交仲裁· 

2·为仲裁目的: 

同双边争端的每一当事方应指定一名仲裁员，指定的仲裁员然后应选举第三 

名仲裁员，并应由其担任仲裁委员会主席· 

(^)多边争端的当事方应以一致决定指定一名主席和另外两名仲裁员· 

同如争端当事方或其仲裁员不能作出此项要求的指定，争端任何当事方可请 

求国际法院院长作出此项指定· 

第3 Z条 

修正和修订 

1，任何缔约国可提出本公约的修正案·提出的修正案文应送交保管者，以 

"便分送各缔约国·如从分送之日起九十大肉，"没有任何缔约国向保管者诵知灰对 

意见，即应认为提出的修正案已经得到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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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除上述第1款的程序外，任何缔约国可通知保管者，请求召开审查会议修 

订本公约。如在该项请求分送后(三个)月内过半数缔约国明确表示同意，保管 

首即应作出安排召开会议· 

第3 3条 

废止 

1，任何缔约国可存任何时候以书面通知保管者废止本公约。 

2·废止匝从交存通知之日起期满一年后生效。 

年 月 日 订 于 ， 原 本 为 阿 拉 伯 叉 、 中 又 、 英 又 、 法 又 、 

俄又和西班牙又，各种又本具有同等效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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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 之 

进出□单据样衰 

发货人[出口人) 

收货人 

通知或交货地址 

运输细节 

到达时间和地点 

运输标忘 

案装箱号 

货物装卸/存仓指示 

内装货物 

说明 

和特别要求 

日期;参照号码等 

承运人 

发货阻 

原产国 目的目 

交货条件 

货号 毛重 

净量 

巾阵节穴 

价伯 

保险 

开出地点相日期 

证明 


